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室使用管理规定

为规范教室使用秩序，营造良好教学环境，保障教学活动有序

进行，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室是学校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主要用于计

划内的教学活动。

第二条 教室使用坚持教学第一，服务师生的理念，原则上

只供本校师生使用。

第三条 教室使用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统筹调度，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占用教室。

第四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内设教室管理服务中心，教

室管理服务中心在各教学楼设教室管理室，具体负责协调处理教

室使用过程中师生遇到的问题，保障教学活动正常进行。

第五条 教室的安全保障、资产保管、卫生清洁及设施维护

维修等工作由保障服务部安排物业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条 文化路校区教室使用管理由文化路校区服务中心负

责。

第二章 教室分配

第七条 根据使用情况，学校教室分公用教室、专用教室和



文化路校区教室。

（一）公用教室：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统筹安排使用，

主要用于安排课程教学和与教学相关的活动。

（二）专用教室：由人文艺术学部、外语学院等相关单位使

用，主要用于安排与专业相关联的教学和学术活动。

（三）文化路校区教室：除教务系统统一安排的教学活动

外，由文化路校区服务中心负责日常使用分配。

第八条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的整体需要，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中心可对各相关单位的教室资源进行必要调配。

第三章 教室使用

第九条 未经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

得私自外借教室。

第十条 教室的主要用途

（一）安排各单位计划内的教学活动；

（二）正常的补课、考试、辅导答疑；

（三）学生自习；

（四）辅导员召开或组织的班级活动和其他党、团组织活动；

（五）报告会、讲座、学术会议；

（六）就业指导与就业咨询相关活动；

（七）经学校批准的其他活动。

第十一条 严禁利用教室举办的活动：

（一）违反党和国家政策、法规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以



及校规校纪的活动；

（二）与教学科研不相关的娱乐、联欢等活动；

（三）一切具有商业性质的活动，包括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个

人举办商业性质的招生、宣传、培训、讲座等活动；

（四）严禁社会培训机构进入校园以张贴简章、广告等方式进

行考研辅导培训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五）未经学校批准的个人或单位举办的任何形式的辅导班、

培训班；

（六）未经学校批准的其他活动。

第十二条 教室使用要求

（一）各单位教学活动应严格按照教务系统编排的时间和地 点

进行，如需安排停课、调课、补课等，由任课老师在教务系统 申请

办理。

（二）教室使用遵循“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必 须

做到教室的需求与使用一致，如有虚报、假报教室需求者，追 究当

事人的责任。

（三）教室使用原则上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在使用时间两周

内申请，使用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周。

（四）使用教室时间如发生变更或预定的教室不再使用，需 报

教室管理服务中心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

（六）使用多媒体设备，应严格执行操作程序，保证设备安

全，禁止私自安装操作系统，使用带有病毒的设备。因操作不当，



造成设备损坏的，由当事人赔偿。

（七）教室使用者应自觉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爱护教室内

设施，不准在教室内乱贴、乱画；不准在教室内吐痰、乱扔皮屑、

纸屑；不准大声喧哗、做有碍他人学习的任何事情；不准私自搬

动、拆卸、刻画桌椅；禁止任何撬门、扭锁或翻窗进入教室的行

为。

（八）教室使用完成后，使用单位应即刻将教室恢复原状。

（九）教室的使用时间须符合我校作息时间规定。

第十三条 教室使用程序

（一）提出申请

全校公用教室调度实行使用单位、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两级

审批制，使用单位填写《郑东校区公共教室临时使用申请单》，经所

属部门领导批准后，向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申请使用。

（二）举办活动内容的审批

1.举办报告会、讲座、论坛等活动

本校教师、学生（包括学生社团）举办的报告会、讲座、论

坛、播放视听材料等活动，由举办单位主要领导审批。聘请校外

人员来校演讲、报告等，须先由校党委宣传部批准；主讲人为外

籍和港、澳、台人士的，须先由国际交流合作处批准。

2.举办其他活动

（1）职能部门及其所辖学生组织举办的活动由该部门领导

审批；各学部（院）及其所辖的学生组织、党团组织所举办的活动



内容由相应学部（院）领导审批。

（2）校学生会等校级学生组织、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由校团

委领导审批。

（三）教室的审批

1.使用公共教室的，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审批。

2.使用专用教室的，由相关负责单位审批。

3.使用文化路校区教室的，由文化路校区服务中心审批。

4.公用教室批准使用后，使用单位应第一时间到各教学楼教室管

理室办理登记。

第十四条 学校如有重大考试和工作安排时，全校所有教室的

使用应按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的通知办理，已借出使用的教室也应服

从安排，自行暂停或延后活动。

第十五条 期末考试期间，教室一般不用于与考试无关的活

动。

第四章 教室管理

第十六条 教室开放时间 7:00－23:00。节日及寒暑假期间

教室开放时间根据需要另行安排。教学楼物业管理服务人员应按学

校规定的作息时间开关教学楼。

第十七条 为了保证良好教学环境，在正常教学时段内，任

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教室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学校统

一安排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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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教室管理服务中心和教室管理室工作人员、多媒

体维保人员、物业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值班制

度，不得随意脱岗，确保教学活动顺利进行。

第十九条 任何人均无权以各类物品或文字形式占用座位，

离开教室时需带走所有物品。

第二十条 教室内教具由教室管理室每天检查、补充配备，

多媒体、电器、桌椅等设备由后勤处安排人员定期检修。

第二十一条 师生应爱护教室内的设备，物业管理服务人员

应定时巡视、检查，及时关闭不必要的电灯、电扇或空调，节约

用电用水。

第二十二条 所有使用教室的单位及个人应服从教室管理服

务中心安排，对使用教室不当的行为，教室管理服务中心有权给

予劝导、制止，乃至终止其对教室或设备的使用。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教室采取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调度、教室管

理服务中心保障、物业管理相结合的模式。教室使用者、管理服

务人员应遵守学校对各类教室使用与管理的相关规定，违反规定

的，予以通报并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